
附件 6   教师教育实验教学中心实验室使用须知 

一、实验室了解和申请 

（一）进入实验室简介平台，了解各实验室的基本情况 

【实验室简介平台入口】在教育学部网站依次点击：教师教育实验

教学中心 →“中心概况”栏目 → “各实

验室简介”二级栏目 。 

（二）登录预约系统，查看使用情况，依据流程线上预约实验室 

【实验室预约系统入口】在教育学部网站依次点击：教师教育实验

教学中心 →实验预约系统 。 

 

（三）根据需要加入 QQ 群，了解实验室申请、使用动态 

【教师】“教育学部实验室使用交流群（教师）”（894904965） 

【学生】“教育学部实验室使用工作群” （821799300） 

 



（四）线上预约审核通过的注意事项 

1.申请人线上预约，经审核通过后，由文三区 101 办公室打印审核

通过的申请表。 

2.七天内短期预约的申请人，到 101 办公室签纸质《实验室使用申

请记录表》后，经实验中心工作人员开门，申请人开始实验。 

3.长期预约的申请人，到 101 办公室签纸质《实验室使用申请记录

表》，领取门卡/钥匙，申请使用期间正常开关门进行实验，使用期

结束及时归还门卡/钥匙。     

4.实验室开放时间为：08:30-21:30。其中 21:15-21:30 为申请者打

扫实验室卫生、规整实验室和实验设备。晚上九点半实验技术管理

人员对各实验室进行巡查，如发现未对实验室进行打扫和规整的，

记录违规一次，累计每三次将禁用申请人借用实验室功能，上交保

证书后视情节严重程度计算申请人禁用时长；师门累计六次将禁用

师门借用实验室功能，上交保证书后视情节严重程度计算师门禁用

时长。 

 



二、实验室使用人员职责与维护 

（一）基础职责 

1. 实验室仪器设备是国家财产，是进行教学、科研的必要物质条件，

使用者必须倍加爱护，并接受实验室技术人员或实验助理关于仪器

设备的使用方法、注意事项等内容的培训或告知。 

2. 使用者在使用实验室过程中，如发现仪器/实验室设施有任何问题

或故障，必须马上报告实验室管理员进行处理，不能擅自处理，不

能擅自请其他人员或外来人员协助处理。属违反操作规程，导致损

坏者，则按《教师教育实验教学中心》“第九章仪器设备赔偿规定”

进行处理。 

3. 各实验室均安装了监控系统，使用者操作仪器和实验全过程都自

动被监控和记录。使用者和被试都必须规范正确地操作仪器，并保

持举止文明。 

4. 实验过程中，如发现仪器冒火花或冒烟等现象时，必须迅速切断

电源或者打下本实验室门口的电源总开关，以防事故的进一步扩大。 

5. 实验过程中，如遇突然停电，请务必关闭所有的设备及附件的电

源开关，等来电后再重开设备。 

6. 严禁移动设备；严禁拆换设备；严禁拆解包扎带。如实验确实需

要移动或更换设备，请联系中心实验技术人员进行相应操作。 

7. 严禁吸烟，严禁在实验室进食。不得在实验室进行与实验无关的

事情。 

8. 严禁在走廊内大声喧哗、随意窜走，以免影响到他人的实验或工



作。 

9. 使用者每个单位时间使用完实验室后，必须关闭本室所有设备(电

脑主机及显示器、专用设备、空调等)的电源，并关闭置于实验台上

的电源插座。同时，归位和摆放整齐实验桌上的所有物品，摆放整

齐椅子、凳子等室内所有物品，不得乱摆乱放，并及时清理垃圾，

关闭好门窗水电。 

10.维护好实验室的清洁卫生。维护好实验室的整洁与卫生是使用者

的义务。借用的实验室在使用完毕后需及时进行清洁，包括拖、扫

地板，擦拭桌子和设备等。如果发现使用人没有清洁实验室或者实

验室卫生情况脏乱，实验中心将该使用人列入黑名单一次，记录超

过 3 次者暂停该使用人所在课题组预约实验室的资格，暂停时间视

违规次数递增。 

（二）心理学脑电类实验室使用须知 

1. 使用者在自己的申请使用时间里(称为本期)，为保证仪器设备的

安全使用和参数的正确设置以及责任的明晰，本期使用者有权利不

让其他使用者(即主试)插入使用，否则，设备出现的任何问题由本

期使用者负责。 

2. 实验室的一切设备和配件严禁带电插拔或更换，尤其是脑电电极

帽和数据连接线与放大器相接时，务必关闭放大器电源。 

3. 需要用到导电膏的设备，当次实验或当日实验完成后，请务必用

酒精擦拭干净各种传感电极和各种可循环利用的电极片，以防电极

生锈和氧化。电极帽使用后务必及时清洗干净不留任何导电糊。 


